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後涉及營業登記之Q&A

1、 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之意旨為何？

答：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係採事前審查營業人申請設立之營業場所是否符合建管、消防、都計、衛生等法令規定，作業程序複雜，致登記困難，造成「非法容易合法難」之不合理現象，政府更不易對違規營業者進行有效之輔導與管理。

為改善企業經營環境，縮短營業登記之作業時程，爰修正商業登記法，將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廢除。簡言之，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後採行「登記」與「管理」分離原則，以達「簡政便民」之目的。

2、 營業人有何種情形需要申請設立營業登記？

答：營業人之總機構及管理處、分公司、事務所、工廠、保養廠、工作場、機房、倉棧、礦場、建築工程場所、展售場所、連絡處、辦事處、服務站、營業所、分店、門市部、拍賣場及類似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應於開始營業前，依規定申請登記。但營業人之分支機構未對外營業者免辦營業登記。

（一）新設立。

（二）因合併而另設立。

（三）因受讓而設立。

（四）因變更組織而設立。

3、 營業人如何申請設立營業登記？ 

答：獨資、合夥或公司組織之營業人，於向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後，主管稽徵機關將依據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提供之登記基本資料辦理；至於非屬前開組織之營業人，例如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等，則應於開始營業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辦理營業登記。

4、 申請設立營業登記應具備之文件為何？

答：營業人辦理申請設立營業登記應具備下列文件：

（一）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影本1份，分公司負責人與總公司不同時加附授權書1份。
（二）合夥組織加附合夥契約副本（影本）1份。
（三）公司組織
1.公司：公司章程、公司設立登記表（經濟部核發，下同）、股東名冊（公開發行之股份有限公司以董事、監察人名冊代替）等影本各1份。

2.分公司：總公司設立登記表、分公司設立登記表等影本各1份。
3.外國公司：經濟部外國公司認許表、外國公司分公司設立登記表等影本各1份。
（四）其他組織

主管機關核准成立之證照、組織章程等影本各1份。

（五）總機構所屬對外營業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申請登記時，應檢附總機構營業登記核准函影本1份。未對外營業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之報備，由總機構所在地稽徵機關受理。
（六）限制行為能力人，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獨立營業或為合夥事業之合夥人者，應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1份。
（七）法定代理人代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經營商業者，應附法定代理人證件1份。
（八）經營業務，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所定之命令，須經各該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應檢附許可文件之影本1份。

（九）依法令已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於申請設立登記時，若未檢附應具備之文件，主管稽徵機關受理營業登記後，將以書面通知營業人補送。營業人如於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提供之登記基本資料檔尚未傳送至稽徵機關前，即先行檢送文件至稽徵機關者，營業人應另行填具營業人設立事項表，主管稽徵機關俟接獲基本資料後將併案辦理。

5、 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者之營業登記，國稅局已依據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料辦理，營業人是否仍須檢送相關文件予國稅局審理？

答：

（一）按「營業登記規則」第5條第1項規定，營業人申請營業登記時，除應檢送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外，並應檢送下列文件：

1.公司組織者，其公司章程及股東名冊。

2.合夥組織者，其合夥契約之副本。合夥人為未成年人者，並應檢送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證件。

3.其他組織者，其主管機關核准成立之證照影本及組織章程。

（二）次按「營業登記規則」第5條第2項規定，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者之營業登記，其應檢送之文件，由主管稽徵機關辦理營業登記後，以書面通知營業人檢送。據此，國稅局雖依據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料受理營業登記，仍會通知營業人檢送上開文件。

6、 公司或商業組織辦理設立營業登記案件，如何補送附件？

答：營業人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後，如需補送附件者，可填寫「營業人設立事項表」，並檢附相關附件，臺北市及高雄市之營業人可透過國稅局派駐市府人員轉送或逕送至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臺灣省部分，則請營業人就近送至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

7、 公司、獨資或合夥組織營業人，可否在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前，先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設立營業登記？

答：

（一）公司、獨資或合夥組織之設立營業登記，將由營業人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料據以辦理，並視為已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

（二）若營業人另行填具營業人設立登記申請書向主管稽徵機關或該機關派駐直轄市政府人員提出申請者，稽徵機關應輔導其向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若屬未辦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前已有營業行為者，主管稽徵機關應予受理。

8、 公司組織在未辦理公司登記前，如已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行為，可否直接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營業登記？
答：公司組織應向公司登記主管機關辦理公司登記，在辦妥公司登記後，視為已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營業登記；如公司組織在未辦公司登記前已有營業行為者，主管稽徵機關將受理其辦理營業登記，但不得以公司名義申請辦理，稽徵機關於辦理營業登記後，除以公文核復營業人外，並將副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9、 非屬公司、獨資或合夥組織之營業人，如何向稽徵機關申請設立營業登記？

答：非屬公司、獨資或合夥組織之營業人（如財團法人、農會、漁會等），應於申請營業登記時依規定填具營業人設立登記申請書，並檢附相關附件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

10、 非屬公司、獨資或合夥組織之營業人為何？

答：所謂非屬公司、獨資或合夥組織之營業人係指：

（一）依商業登記法第5條規定免辦商業登記之營業人（如：攤販、家庭農、林、漁、牧業者、家庭手工業者、民宿經營者及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稅起徵點者）。
（二）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有銷售貨物或勞務者（如：財團法人、社團法人等）。
（三）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如：某外國公司台北辦事處、工程場所等）。
11、 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後，稽徵機關是否會核發營業登記證？

答：目前稽徵機關所核發之營業登記證，僅供不適用營利事業統一發證規定之營業人作為稅籍登記證明使用，與營利事業登記證性質並不相同。考量電子資訊發達，目前公司登記已不掣發公司執照，商業登記亦將不再掣發商業登記證照，爾後稽徵機關辦理之營業登記，將以書面通知營業人，亦不另掣發營業登記證。民眾如需查詢營業登記資料，可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http://www.etax.nat.gov.tw）查詢營業登記公示資料。

12、 營業登記事項如有變更，如何申請？

答：

（一）營業人經核准登記之名稱、負責人、營業地址、營業項目、組織、實收資本額等事項有變更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15日內（辦妥公司或商業變更登記之日起15日內），填具營業人變更登記申請書，檢附有關證件，向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其屬營業地址遷移者，應向遷入地之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二）營業人申請變更登記，應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後為之。但因合併、增加資本或營業種類變更而申請變更登記者，不在此限。

13、 申請變更登記，應檢附之文件為何？

答：

（一）負責人有變更，或營業人自不同地區國稅局或同一地區國稅局所屬不同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遷入者，應檢附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1份，另適用商業登記之營業人（含獨資及合夥組織）應附經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合夥組織應附全體合夥人之同意書1份；出資比例變更者，應附合夥契約副本（影本）1份。

（三）公司組織

1.公司：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1份。

2.分公司：總公司登記表、分公司變更登記表等影本各1份。

3.外國公司：經濟部外國公司認許事項變更表影本、外國分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等影本各１份。

4.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經營業務須經各該業主管機關許可者，例如經營公共危險或高壓氣體事業等，其登記或許可事項有變更時，應加附主管機關許可文件1份。

（五）因轉讓而申請變更登記者，應加附下列文件：
1.轉讓契約書副本1份。
2.如為營業概括承受者，應檢附對債權人為承受之通知影本或公告報紙1份。
（六）繼承登記應加附被繼承人全戶戶籍謄本及其他證明繼承文件各1份。
14、 如何申請停業、復業登記？

答：

（一）營業人暫停營業、復業、停業期限屆滿續停或提前復業者，均應於停、復業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核備。申報暫停營業時，如同時載明復業日期並如期復業者，免再申報復業。

（二）停業期間最長不得超過1年，但於停業期間屆滿前申報展延停業日期，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停業期限屆滿，未依規定申報停業、復業者，按擅自歇業處理，由主管稽徵機關通報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廢止（撤銷）其公司或商業登記。

（三）經核准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申請停業當期之銷售額及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應於次期開始15日內，有應納稅額者檢附繳納收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15、 如何申請註銷登記？ 

答：

（一）營業人解散、廢止、轉讓或其他營業人合併而消滅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15日內（或於辦妥公司或商業註銷登記之日起15日內），填具營業人註銷登記申請書，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登記。

（二）前項註銷登記，除與其他營業人合併而消滅者，其在合併前之應納稅捐，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營業人負繳納之義務外，應於繳清全部各項稅捐（含滯納金、利息、滯報金、怠報金、短估金及罰鍰等），或提供相當擔保後為之。

16、 申請註銷登記，應檢附之文件為何？

答：

（一）適用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經主管機關核准解散（含合併）、歇業、依法廢止或撤銷登記證明文件。

（二）經核准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15日內填具當期營業稅申報書，連同統一發票明細表及有關退抵稅款文件，申報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報，並繳還統一發票購票證。

（三）合夥組織應加附合夥人同意書。

17、 註銷登記後，如何辦理決、清算申報？

答：營業人辦理註銷登記後，除分支機構及小規模營業人外，均需依所得稅法第75條規定辦理決算、清算申報：

（一）決算申報

應於主管機關核准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之日起45日內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決算申報。

（二）清算申報

自清算期間結束之日起30日內提出清算申報。

前項所稱清算期間，其屬公司組織者，依公司法規定之期限（申報清算所得之時限，應以實際辦理清算完結之日為準起算，惟清算人如未於就任之日起6個月內清算完結，亦未報經法院核准展期者，應以6個月期間屆滿之日為準起算。）；其非屬公司組織者，為自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之日起3個月。
18、 辦理決、清算期間，如何處理餘存貨物？

答：經核准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清算期間處理所餘存之貨物（含固定資產），仍應向主管機關申請領用統一發票，並按期申報及繳納營業稅；清算期間屆滿當期之銷售額(含存貨及固定資產)及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請於清算期間屆滿之日起15日內申報及繳納。

19、 營業人如何取得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答：公司組織將由經濟部配賦營利事業統一編號；獨資、合夥組織者，則由各縣、市政府直接行文向各地區國稅局申請整批給號後，直接配賦統一編號予營業人。至於非屬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有固定營業場所對外營業者，請逕向該固定營業場所所在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或稽徵所、服務處申請營業登記並配賦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20、 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後，辦理營業登記之書表，與廢證前有何不同?

答：廢除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後，營業人辦理營業登記之相關書表，新增「營業人設立事項表」；並將「(其他)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網路銷售專用)」、「(公司)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公司)設立變更營業項目續頁」、「(行號)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行號)設立變更營業項目續頁」整合為「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相關書表格式可至各地區國稅局網站查詢及下載。

21、 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後，營業登記書表格式應至何處索取?

答：98年4月13日以後營業登記相關申請書表，可至各稅捐稽徵機關索取，或可至各地區國稅局網站自行下載運用。

22、 營業人有何種情形，營業登記可能會被稽徵機關撤銷或廢止？

答：營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會被稽徵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營業登記：

（一）登記事項有偽造、變造文書，經裁判確定或有罪判決確定者。

（二）登記後滿6個月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自行停止營業6個月以上者。但如有正當事由，得申請准予延展。

（三）遷離原址，逾6個月未申請變更登記，經主管機關通知仍未辦理者。

（四）登記後經有關機關實地調查，發現無營業跡象，並經房屋所有權人證明無租借房屋情事者。

23、 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申請變更或註銷營業登記，是否仍須先經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核准變更、解散、歇業或依法廢止或撤銷登記後，再向國稅局申請？

答：按「營業登記規則」第6條第1項規定，營業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15日內，填具變更登記申請書，檢同有關證件，向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但遷移地址者，應向遷入地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次按同條第3項規定，公司組織之營業人對於已登記之事項申請變更登記者，應於辦妥公司變更登記之日起15日內為之；又「營業登記規則」第7條規定，營業人解散、廢止、轉讓或與其他營利事業合併而消滅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15日內，填具註銷登記申請書，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登記。由於公司、獨資、合夥組織者須先向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變更、解散、歇業或依法廢止或撤銷登記，國稅局受理前開變更或註銷登記案件時，會請營業人提示經主管機關核准變更、解散、歇業或依法廢止或撤銷登記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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